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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矛盾”与“诺思悖论”: Social Orders
自发生成演化抑或理性设计建构的理论之惑

韦 森 陶丽君 苏映雪

摘 要:哈耶克与诺思，是影响当代人们思想认识的两大思想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均是从
大范围人类社会演变历史来构建他们的理论观点的。在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中，他一直主张人类社会
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制度是不能理性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演化生成的; 但他另一方面又相信任何一种 so-
cial orders都是建立在一定的 ideology之上，并在晚年的著作中提出要为西方各国设计一个双议会机构的
政制体制设想。这就构成了哈耶克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哈耶克矛盾。在诺思的社会制度变迁理论中，诺思
一方面提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被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思认为，其原因在于，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租金最大化和税收最大化是不可兼得的。因而，“在使统治者( 和他的集
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这就是诺思的著名的“国家的悖论”，或称“诺思悖论”。如何认识“哈耶克矛盾”和“诺思悖论”? 这是当代
经济社会理论中一个有待澄清的重要理论问题。尽管存在着“哈耶克矛盾”和“诺思悖论”，但哈耶克和诺
思在人类社会演化变迁大方向的认识和理论主张上却是一致的，即他们都主张一个私有财产、自由选择、
自由贸易、有限政府和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序。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体系在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同样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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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什么是 social orders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F． A． von Hayek，1899 － 1992 ) 和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North，
1920 － 2015) ，是影响 20 世纪人们思想认识的两大经济学家，也均是从研究大范围人类社会变迁的视
角来建构他们的社会经济理论观点的。由于他们各自巨大的理论贡献，哈耶克和诺思分别获 1974 年
和 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

纵观哈耶克和诺思两位经济学家一生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著述的思想轨迹，不但二人在研究范围
和志趣上基本上重合，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大趋势和基本理论主张上也几乎完全一致，即基本
上主张私有产权自由选择、有限政府和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并且，到了他们的晚年，哈耶克与诺思
( 及其合作者) 几乎全使用了一个英文词 social orders来指称他们共同的整体理论解释对象。哈耶克
也在使用 economic orders( Hayek，1949) ，在他的晚期著作———如《自由的构成》( The Constition of Lib-
erty) ( Hayek，1960) 和《法律、立法与自由》(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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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 ( Hayek，1982) 等著作中，均大量使用 social orders。诺思早
年著作的理论阐释的对象主要是 social institutions( Davis 和 North，1971; North，1987，1990) ; 在诺思
晚年的著作中，他和瓦利斯和温加斯特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撰写了数部专著，如《暴力与社会秩
序》( North、Wallis 和 Weingast，2009 ) 和《暴力的阴影: 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 North、Wallis 和
Webb，2012) ，在这些晚近的著作中，他们均把 social orders 作为论述的主题。在美国政治学家弗朗
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一系列著作如《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Fukuyama，
1999)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Fukuyama，2011)、《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Fukuyama，2014) 中，也使用了 social orders 和 political orders。这两个词
也被中文译者一股脑地翻译为“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另据哈耶克本人考证，人们在政治理论中
使用 order这个概念很早，早在圣·奥古斯丁( St． Aurelius Augustine，354 － 430) 的对话录中，他就使
用了 ordor这个概念，圣·奥古斯丁还提出了今天人们所说的 natural order 这一概念。在德国古典哲
学家康德的著作中，也曾使用了 order( 德语应该是 Ordnung) 这个概念，康德把 order 理解为“就是人
们彼此依法律所进行的合作”( Hayek，1982: 155) 。

西方语言中的 social orders这个词到底如何理解和把握? 在中文中又到底如何合适翻译? 在哈
耶克著作的中译本中，无论是在邓正来的诸多哈耶克著作的译本中，还是在冯克利、冯兴元等学者的
译本中，大家都不假思索地全把这个词翻译为“社会秩序”。反过来，在诺思、瓦利斯和温加斯特等学
者的一系列著作中，笔者和复旦的同事杭行及国内经济学界大多数同仁也几乎全都把这个英语词翻
译为“社会秩序”。另外，研究当代另一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的学者会注意到，
韦伯在很多著作均使用了一个德语词 Gesellschaftordnung，其对应英语词组也恰恰是 social orders。在
林荣远翻译的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中，德语词 Gesellschaftordnung 一律被翻译为“社会制度”。这主
要是因为，德语 Ordnung本身就有中文中的“制度”和“秩序”双重涵义。实际上，即使在英文中，order
一词本身也具有中文中“制度”的含义。譬如，按照《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对 order的解释，这个单
词在英语中本身就有 a particular social，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之义。在此词这一含义的例释中，
该词典就有 the social order of Britain，并接着用中文具体解释为“英国的社会制度”。德语的 Ordnung
和英语的 order的这种含义，尤其是德语的 Gesellschaftordnung和英语的 social orders这两个词组的这
重含义，常常被中国学者所忽视。后来一些著作中大量使用的 social orders 概念，均被中国学界翻译
为“社会秩序”，直译法今天看来值得重新考虑。因为哈耶克、米塞斯、诺思、瓦利斯、温加斯特这些思
想家在使用 social orders 这一概念时，决不是在中文的“社会秩序”( 反义词是 social disorder) 概念的
原初含义上使用的，而是指一种 a particular social，political or economic system。从现有的汉语词汇
中，我们反复琢磨，即使把哈耶克、诺思等学者晚年著作中的 social orders 翻译为中文的“社会制度”，
可能也比翻译为“社会秩序”( 反义词是“社会无序”和“社会动乱”) 更接近作者的原意。正是因为考
虑到东西方语言中的这一差异，韦森在 2001 年后，在汉语中新创了一个“社会制序”的概念( 韦森，
2001，2002) 。因为，中文组合词“社会制序”恰恰综合涵盖了德语 Gesellschaftordnung 以及英文中 so-
cial orders一词中的“制度”与“秩序”两个层面的涵义。因为，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和“秩序”，不像
自然界和其他生物和动物界中的“秩序”( orders) 一样，是有着人类的意志建构和规则约束的意思在
其中，是由惯例和制度规则所调规着的秩序，是一个社会运作的系统和体系，因而，使用“社会制序”
这个概念，既区别自然界和生物和动物界的“自然秩序”，又区别中文中不发生社会动乱和混乱无序
( disorders) 的“社会秩序”一词的含义，看来是再恰当也不过了。不过，由于现有的许多经济学、政治
学和社会学的著作中均已经将 social orders翻译为“社会秩序”了，并基本上将 spontaneous order 全翻
译为“自发秩序”，又将 political order翻译为“政治秩序”，等等，为了学术语言的交流方便，在本文中
大部分还是用翻译者的中译书名和翻译法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西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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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的 social orders一词时，实际上不是指社会的平稳有秩序，而是指一种 a particular social，politi-
cal or economic system。

有了对西方语言中的 social orders的这种理解，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哈耶克、诺思和西方社会
的一些学者在他们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思想和理论主张了。本文将讨论 20 世纪西方两大社会思
想家哈耶克和诺思他们的理论体系之中的内在理论张力和矛盾。

二、如何理解“哈耶克矛盾”

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到 1993 年 3 月辞世的 50 余年的著作生涯中，哈耶克一直坚持并主张种种
social orders应是自生自发地生发与型构( formation) 出来的，并对那种人为从整体上进行体制设计( e-
conomic system) 和制度建构的建构理性主义的做法，一生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认为那是一种“致命
的自负”。比如，哈耶克在《自由的构成》中就曾明确指出:“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
的制度( institutions) 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
果，而是产生于诸多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 Hayek，1960: 58 －
59) 受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 ( David Hume) 、亚当·弗格森 ( Adam Ferguson) 和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等思想家的影响，从 1944 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1949 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尤其是 1960 年出版的《自由的构成》和 1973 年到 1979 年出版的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乃至
在 1988 年出版的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一再指出，人类社会的种种秩序，并
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自发演化生成的。譬如在《自由的构成》中，哈耶克就在许多地方指出，英国
哲学家认为，“制度的缘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 contrivance and design) ，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
践( 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 ……他们的观点所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
并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我们的条理井然的智识的产物 ( the product of our ordering intelli-
gence) 。正如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见，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发现，‘解决了
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在的制度( positive institutions) ，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
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处
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Hayek，1960: 57) 。

哈耶克在 1973 年出版了《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他把这一卷的副标题就确定为 Ｒules and Or-
der，并在该书第 2 章专门讨论了 Cosmos and Taxis。按照哈耶克自己的解释，他使用的这两个古希腊
语中的词，Cosmos是指一种“源自一般市场理论的所努力解释的一种均衡”的“内生秩序”( endoge-
nously) ，哈耶克把它看成是自组织和自我生成的一个系统( self-organizing or self-generating systems) 的
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而另一个古希腊词 Taxis，则被哈耶克用来指一种“外生秩序”( exoge-
nous order) ，即通过人的理性建构的一种“人造秩序”( artificial order) ( Hayek，1982: 36 － 37) 。在其
后的分析中，哈耶克认为:“一般来讲，上述两种社会秩序共存于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之中，而不论其
复杂程度如何。然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喜欢的任何一种方式把这两种秩序混
为一谈，我们在所有自由社会中所发现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一切群体会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的
而组织起来，但所有这些分立的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之间的协调，则是由那些有助于自发秩序的
力量所促成的。家庭、农场、工厂、厂商( firm) 、公司和各种团体，以及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公共机构，
都是组织，但反过来它们又被整合进一种更为宽泛的自发秩序之中。因此用‘社会’这一术语来描述
这一自发整体秩序( spontaneous overall order) 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可使我们将它与一些规模较小的
且多少独立的群体区别开来，比如说游牧部落，部族或氏族，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至少在某些方面是
为了实现共同的目的而在一个核心的指导下行事的。”( Hayek，1982: 46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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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把整个社会都理解为一种 spontaneous overall order，哈耶克认为这种社会体制是不可能从整
体上被设计出来的:“经验已经充分告诉了我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体制(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的效率。但是，像现代社会这样一种复杂的 order，既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设计，也不可能以那
种不考虑其他部分而孤立地形塑( shaping) 每一个部分，而只能在整个演进的过程中持之一贯地遵循
某些一般性的原则……”( Hayek，1982: 60) 。照哈耶克看来，不但人类社会的整个系统是一种自发
秩序，甚至连那种建立在人们行动秩序的规则系统之上的法律制度也是自发生成的。① 譬如，在《法
律、立法与自由》第 1 卷第 4 章，哈耶克就明确指出，那种认为所有的法律都是立法者意志的产物的整
个法律实证主义( legal positivism) 的观点，是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所特有的意向论的谬误( the in-
tentionalist fallacy) 的一个产物，这种观点深陷于人类制度设计理论之中;而与我们所知晓的法律的演
化和其他人类制度演化的过程完全不相符( Hayek，1982: 73) 。

哈耶克的这些观点，并不只是他晚年的认识。实际上，在 1948 年哈耶克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
秩序》和 1960 年出版的《自由的构成》中，哈耶克就提出，人类社会的整个经济秩序是在运用了大量
知识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且“这些知识不是集中在任何单个人脑中的知识，而仅仅是作为不计其数的
不同个人的分立知识而存在的”( Hayek，1967: 92) 。在这种情形下，哈耶克认为，“任何个人试图凭
据理性而成功地建构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出来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 Hayek，
1960: 66) 。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哈耶克曾明确指出，斯密所主张的“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
己的利益尽可能对其他人的需要做出贡献，不仅仅产生了‘私有财产’的一般原则，而且还有助于我
们确定不同种类的产权内容”( Hayek，1948 ) 。由此，哈耶克认为，西方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
度，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们自发衍生出来的。

从 20 世纪 40 年代就形成的这种人类社会的市场交易和社会交往的 socialorder 以及各种各样的
法律制度均是自生自发产生的观点，在他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仍有阐述。不过到了晚年，
哈耶克已经使用了另一个概念“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 来称
呼他早年所说的“自发社会秩序”。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这种“扩展秩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
现的;其产生过程，要比一个世界范围的文明所展示的长得多，其变异形式，也复杂得多( 大概用了几
十万年，而不是五六千年) ;而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种秩序中的各种结构、传统、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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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哈耶克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也无法进一步推测他在说什么，但从他的上下文的逻辑中，可以认为他在说
“演化变迁”———韦森注。对于哈耶克认为的“法律本身便构成一种自发秩序”的观点，受到了福山的质疑和批评。
他首先引用了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1 卷中的观点:“毫无疑问，人们发现可以制定或更改法律之前，它
已存在很久了。”立法———有意识的颁布新的规则———“发生于人类历史的相对晚期……所有法律都是、能够是、
也应该是立法者的自由发明……事实上，这是一种谬误，一种建构论的唯理性主义的谬误”( Hayek，1982; 74 －
75) 。哈耶克的这一见解，福山认为并不完全对。他认为，哈耶克心目中的法律自发秩序模型实际上就是英国的
普通法，即“无数法官设法将普遍规则用于所面对的特定案例，其判决的积累促使法律的进化和发展”。对此，福
山认为，“法律在社会规则分散演变的基础上获得发展，这一见解在广义上是正确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但法
律的发展有重要中断，只能以政治权力的干预来解释，而不是‘自发秩序’进程的结果。哈耶克是把历史事实搞
错了”( Fukuyama，2011:中译本，2012:第 248—249 页) 。在之前出版的《大断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
书中，福山更明确地提出，“立法者对于政府的建立是必需的，政府能组织起大规模社群，并将社会秩序转化为政
治秩序。人类与任何其他动物不同，能通过创造两到三个层级的科层，将家庭结成部落和家族，将部落结成联盟，
并最终将所有次级的社会团体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或国家”( Fukuyama，1999;中译本，2015: 第 236—237 页) 。
“科层制对于纠正和弥补自发秩序的缺陷和局限是必要的，它起码在防御和财产权保护方面能提供相应的公共
物品”。“政治秩序缔造社会规范的第二种方式是为和平地超越面对面社群边界的市场交换创造条件，从而为自
发秩序的扩展创造条件。有了可靠的、能得到强制实施的产权保护，买卖双方可以远距离地进行交易……在没有
国家和缺乏产权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交易以及会有少量的投资;甚至在政治秩序已然崩溃的战争地带，人们
也能以物易物。但没有国家，我们所认识的现代经济世界必然无由产生”。



其他构成部分，是在对各种人们行为的习惯模式的选择中逐渐产生出来的”①( Hayek，1988: 16) 。哈
耶克还指出，“经济学从一开始研究的就是，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的视野和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
异过程如何产生出人类交往的扩展秩序( 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interaction) 。亚当·斯密首先领
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这处于我们的知识和理解范围之外。他
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描述为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只是在我们
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有目的而为之的环境的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
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现代经济学解释了这种扩展秩序如何产生的原因，以及它自身如何构
成了一个信息收集过程，它能够使广大分散的信息能够被获得和利用。这些信息是任何人乃至中央
计划机关也无法全部知道、占有和控制的”( Hayek，1988: 14) 。

当然，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许多社会中并不是完全自发成长和扩展的，哈耶克也认识到了这一
点。譬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就指出，现代社会中货币和信用制度的运作( the operation of the
money and credit structure) 是最难能予以理论解释的自发秩序之一。他认为，像道德，法律、语言和生
物机体一样，货币制度( monetary institutions) 本来也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但是，他又则认为，货币制度
也是人类社会自发成长的形式中最令人不满意的。他指出，“尽管货币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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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现在看来，哈耶克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来称呼他的理想的社会模式，是有一些问题的。通观哈耶克几十年
的学术著述历程，可以看出，他所弘扬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以人们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为主要运作形式的法治
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故在《致命的自负》的导论中，他一上来就说，本书要研究的，就是“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而
这种秩序经常被人们误称为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就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
和有意识而为之的结果，而是自发生成的”( Hayek，1988: 6) 。如果哈耶克眼中的这种人类文明就是这种人类合
作的扩展秩序，那他实际上是指近代以来在世界各国中所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即以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为主要
资源配置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说这个扩展秩序是在近现代以来自发生成的一种自发社会
秩( 制) 序，未尝不可。但是，在其后第一章的分析中，哈耶克却认为，这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人类历史上已
经存在了几十万年了，而其中的“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这就有些荒谬了。有人类社会历史常识的人
都知道，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文明社会出现以前，世界各地区前人类群落，乃至有文字记载的大约有 7000 多年历
史的古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基本上是劳动分工不发达且市场交易很少的“自然经济”。在分工和
市场交易很少的自然经济中，又如何谈得上人类社会秩序的合作与扩展? 又如何谈得上哈耶克所认为的人们今
天所误解和误称的“资本主义经济”? 尽管古罗马是一个商业帝国，市场交易乃至海外贸易都比较发达，但在罗
马帝国崩溃后，法国的墨洛温王朝和法兰克帝国，中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乃至近代以前的世界上其他
国家和文明中，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的范围都很小。没有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又如何谈得上人类合作扩展的社
会秩序? 甚至哈耶克本人也发现，自远古以来，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社会) ，人们都歧视乃至
和惧怕手工业者和商人。如哈耶克所讲，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公民，甚至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
瞧不起生意人( Hayek，1988:第 6 章) 。在这样的古代社会，又怎么谈得上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自发成长? 当
然，亚当·斯密和哈耶克是对的，在任何文明和社会中的人都有商品交换和相互交易的自然秉性，因而在任何有
记载的人类文明中，总会有通过市场交易和商业贸易发财的生意人。但是，由于在近代社会之前的许多文化和文
明中都有重农轻商和重农抑商的文化观念和政府政策，“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在近代以前的所有社会中均不能
自发成长。甚至连哈耶克也注意到，在传统中国社会，王朝政府的强大科层建制有效地压抑了“自发社会秩序”
的生发与扩展。在《致命的自负》第三章“市场的进化”中谈到罗马的衰落时，哈耶克就指出，为了让人相信自己
更为聪明、更有智慧，为了不让社会制序任意发展，政府迟早要滥用自己的权力，压制它们原先曾尽力保护的自由
和个人的创造力。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演化过程，那么亚洲( 后来还有中
美洲) 的类似开端则是因强大并有效地压抑了私人的创造力的政府( 这种政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建制，但
权力却大大超过了后者) 而中途夭折。在这些情况中，中华帝国最为引人瞩目。在那里，当‘国难’再起的时期，
当政府的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候，向文明和复杂工业技术的大踏步迈进就会发生。但是，这些反叛行为，或者说，
这些脱离常规之举，总是被执迷于刻板保守传统秩序的国家的威能所绞杀。”( Hayek，1988: 32 － 33) 根据李约瑟
( Joseph Needham，1943，1954) 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哈耶克( Hayek，1988: 45) 还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政府总是
试图维系那样一种完美的秩序，以致于任何革新都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如果我们使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
序”这个词，那也是指世界各国进入近代以后以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为特征的复杂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哈耶克所
不愿使用的“资本主义经济”。



可或缺的要件，但几乎从它诞生那天起，政府就在无耻地滥用它，从而使货币成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
序中一切自我调整过程遭到扰动的首要根源”( Hayek，1988: 102 － 103) 。

尽管哈耶克从 20 世纪 40 年代就一再强调人类社会的市场交易和法律制度都是自发生成的，但
综观哈耶克的整个理论体系，一个似乎显见的矛盾是: 哈耶克自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到晚年，一直强
调人类社会的自发扩展秩序，以此来批评他所谓的建构理性主义设计整个中央计划体制的做法和实
践，但是在《通往奴役之路》第 1 章，哈耶克( Hayek，1944 /2007: 76) 一开始就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
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撰写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也曾
说过，“每一种 socialorder都建立在一种 ideology之上”。① 另外，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1 卷第 1 章
结尾，哈耶克( Hayek，1973: 33 ) 还曾指出:“伟大社会( the Great Society) ②及其使之成为可能的文明，
乃是人的日益成长的沟通抽象思想之能力的产物;当我们说所有人所共有的是他们的理性的时候，我
们所指的是他们共有的抽象思想之能力。”不仅如此，哈耶克一方面在几十年的著作生涯中始终从他
所谓的演化理性主义的知识论立场来批评人为设计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做法，另一方面却在他最
为强调自发秩序的和法律制度自发生成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的第 3 卷第 17 章，曾为西方社会设计
了一套全新的代议制机构(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于是，这就在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体系中出
现了这样一个似乎明显的矛盾( 这里我们将之称作为“哈耶克矛盾”) : 哈耶克一方面反对理性设计和
建构社会制序和整个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说每一种社会秩( 制) 序都是建立在一种观念体系之上，
并且自己还为西方社会设计了一套全新的理想的“双代议制机构”。③ 那到底如何看待哈耶克整个社
会思想体系中的这种矛盾呢?

这里，不妨先来看看哈耶克是如何论述和他实际上如何为西方社会所构想的双代议制机构的，然
后再来看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这一“哈耶克矛盾”。

在其几十年的著作生涯中，哈耶克一直主张，在现代社会，为了保障个人选择的自由和人身自由，
必须实行权力分立制衡，以防止政府的无限权力。只有在政府权力得到限制的法治之下，有限政府的
政制中，市场的自发社会秩序才会快速的成长。这是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的核心理念和主张。哈
耶克认为，不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采用或移植了现代民主制度，“在自由宪政 ( liberal constitutional-
ism) 对政府权力之扩张现象起着约束作用的时期，就曾经培育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限制权力的传
统”( Hayek，1979: 102 － 103) 。但是，经过多年的观察，哈耶克本人也担心在西方国家“一个名义上
无限的主权者( 哈耶克这里用的是‘sovereign’———引者注) 代议议会(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必定会
在种种力量的驱使下一步一步地且无休无止地扩大其统治权力”( unlimited extension of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因此，经长期考虑，哈耶克提出建立一个双套代议议会机构的政制设想，其中一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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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现在看来，哈耶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所以提出 Every social order rests on an ideology，显然是受了他的老师米塞斯
的观点的启发，这一点，在另一篇文章( 韦森，2019) 中做了一些论述。在那篇文章中，作者通过考证“ideology”这
个词的法语最早词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语中如何使用它的，以及在英语中的含义，主张按照在西方文字中的
本来含义翻译为“观念体系”。
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哈耶克的晚期著作中，此概念大致是指
现代社会。
在这一章的第一个注脚中，哈耶克还特别指出:“重新构建代议制机构(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这项建议，我已
经思考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之前的许多场合，我已对此以书面文字的形式做了初步的描述。”( Hayek，1979: 19 －
192)



“立法议会”(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一个叫“政府治理议会”( the Government Assembly) 。① 前者
( 哈耶克以古希腊雅典人用的一个词“nomothetae”来称呼它) 专门负责立法和负责修改基本的内部规
则( nomos) ;而后者则像今天西方国家的大多数议会那样专门负责对政府的每项行政活动———如征
税、花钱、制定安全和卫生方面的规章，以及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等等———进行监督和制衡。哈耶克
( Hayek，1979: 123) 曾设想，“政府治理议会以及作为其执行机构的政府，既要受宪法规则的约束，又
要受立法议会所指定或认可的正当行为规则的限制。这便是法律之下的政府( government under law)
要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哈耶克还建议应设立一个宪法法院( the Constituional Court) ，②主要用来解
决和仲裁“立法议会”和“政府治理议会”之间的可能的权限冲突( a conflict of competence) : “我们最
后还是需要强调一点，这就是宪法法院往往只能裁定立法议会和政府治理议会两者都无权采取某些
特定种类的强制性措施，而不得裁定一个议会有权而另一个议会无权采取某些种类的行动。”
( Hayek，1979: 121)

提出设立“双代议制议会”和宪法法院这些建构性的政制设计，哈耶克本人当然认识到这要牵涉
一些重要的宪制改革和国家制度建构。故哈耶克( Hayek，1979: 126) 在这部著作中最后说:“我们在
这里所企划的宪政安排，无疑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对财政领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财政领域
的核心问题，源出于这样一个事实: 即一方面政府征收任何献金( levy contributions) 肯定是一种强制
行为，因而它必须根据立法议会所制定的一般性规则予以进行。然而，另一方面，有关如何决定开支
的数额及用途问题，显然是政府的事情。因而，我们所拟定的方案便会要求，由立法议会来制定政府
在向公民摊派所需筹集的全部资金时，必须遵守的统一规则，而( 财政) 开支的总额及其支出的用途，
必须由政府治理议会来决定”。了解美国国家政治安排和政治运作过程的人会知道，哈耶克的这些
主张和设计，实际上是要把美国参众两院中的分别现设的预算委员会( Hous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和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Budget) 以及参众两院的 12 个拨款委员会(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s) 从美
国参众两院所构成的国会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新的议会机构。

这样，哈耶克实际上为西方民主国家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国家政制运作模式。于是，在哈耶克的整
个社会理论体系中，就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他一方面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
由的构成》《法律、立法与自由》以及《致命的自负》中一再主张自发社会秩序，反对任何制度设计，而
到最后却又自己设计一套与西方现代国家运行体制完全不同的政制和社会体制模式来。这难道不是
自我矛盾吗?

实际上要理解哈耶克社会理论的这一内在矛盾，关键是要从整体上看待哈耶克的经济与社会理
论。哈耶克一生的经济与社会理论，所宣讲的是一种良序的自由社会的理念，其中包括市场经济、自
由企业制度、个人自由、法治和有限政府。对此，哈耶克曾明确指出: “对( 政府) 权力进行有效的限
制，可以说是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就型构这样一种社会秩序来说，政府在保护所有
人免受他人的强制和暴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旦政府为了达到这个
目的而成功地垄断施行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本身也就变成了个人自由的首要威胁。因此，对政
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便成了 17 世纪到 18 世纪宪政政府创设者的伟大目标。但是，当人们错误地认为
只要采取民主的方式对权力的实施进行限制便足以防止这种权利的过分膨胀时，那种限制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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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哈耶克还具体设想到，这种“立法议会”的“男女议员的年龄在 45 岁到 60 岁之间，而且每年有 1 /15 的议员要得到
替换，因此，整个立法议会所反映的乃是这样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们不仅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而且也有机会赢得
声誉，且仍当盛年。我们在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说 45 岁以下的人在这样的议会中没有代表，但是，该议
会议员的平均年龄———52 岁半———仍将低于绝大多数现有议会议员的平均年龄”( Hayek，1979: 113)。
在奥地利、德国、法国、捷克、西班牙、意大利、摩洛哥、叙利亚等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宪法法院。韩国也在 1988 年
建立了宪法法院。



的努力就在不知不觉中几乎被彻底放弃了”( Hayek，1979: 128)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哈耶克才
设想并设计出了这种双重的代议制议会的宪政政制安排，想以此来保障人们的自由，来确保社会的自
发秩序的成长。实际上，哈耶克一生所主张的是一种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确保市场经济自发成
长的国家和政府的政制形式，则是人们设计出来的。但是，哈耶克的核心主张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自
由，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制衡和限制。最后，哈耶克一生所主张的，是有一个法治化的有限政府政
制下的市场经济。只有在这样的体制中，他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才会不断成长。对此，哈耶克
有明确的论述:“社会是形成的，而国家( state) 却是建构的。”①( Hayek，1979: 140) 到这里，也许我们
就能理解哈耶克的自由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
界”和“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种观念体系之上”这一基本判断了。②

三、“诺思悖论”背后的逻辑建构

现在，再来看诺思对大范围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解释。诺思本人早年曾受马克思经济学的影
响，③后来又受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科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影响而开始其理论著述的。作为一个经
济史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诺思还是看到了大范围人类社会变迁的基本发展趋势和当下世界各国的
社会经济制序格局。在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他一直比较注重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史中
的结构与变迁》第 3 章，诺思曾提出了一个悖论( 这一悖论被学界广泛称作为“诺思悖论”) :“国家的
存在(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被认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这一悖论使国
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一个明显的部分。”
( North，1981: 21)

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呢? 按照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新古典
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的解释:“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其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离
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做出有用的分析”( North，1981: 21) 。为什么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联系在
一起? 诺思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权利，而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则处于界定和
实施产权的地位”( North，1981: 21) 。基于这一理解，诺思认为:“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
理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国家的契约理论有悠久的历史。近些年来，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逻辑上拓
展了交换定理，即认为国家在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起着主要作用，因而这一理论得以复兴。由于合约
限定着每个人相对他人的活动，因而它对经济增长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合约理论方法对能促进经济
增长的有效率的产权做出了解释。”( North，1981: 21 － 22) 但是，诺思也发现，在另一方面，“国家掠夺
和剥削理论则由一些极不相同的社会学家所持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者( 至少在他们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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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Societies form but states are made”( Hayek，1979: 140) 。
对于这一点，笔者在《重读哈耶克》( 韦森，2014b) 和《观念体系与社会制序的生成、演化与变迁》( 韦森，2019) 中
均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从诺思为诺贝尔委员会撰写的自传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诺思理论分析进路中的建构理性主义的思径取向，
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 本人所信奉的“理论的任务是改造世界”( North，1981; 中译本，1999: 第 19
页) 这一精神的影响所致。在这一“自传”中，诺思说，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本科期间，他就是一个“公认的
马克思主义者”( a convinced Marxist) 。在本科毕业后，诺思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数年。后来他又回到加州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又深受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学家 Ｒobert Ｒogin 的影响。正是由于在大学读书期
间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使诺思确立了起终生矢志于用理论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在谈到这一点时，诺思
说:“我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回到研究生院，那就是，我要终生投身于改进社会，发现经济运作的方式并改进之，
尤其是改进那些经济运作或有运作障碍的方式。我相信，一旦我们懂得了什么决定在时间长河中诸经济的实绩
( performance) ，我们就能改进它们的运作。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目标”( North，1993c: 2)。



国家的分析中是如此) 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这一派观点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和阶级的代理者，它的
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而向其他集团和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产
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这对社会整个福利的影响”( North，1981: 22) 。

于是，诺思从这里就发现了人类社会演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悖论:“国家的基本服务是提供一套
根本的博弈规则。不管是作为无书写文字的习俗( 如在封建庄园中) ，还是作为有文字写出的制度( a
written constitution) ，它们均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 即在要素
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 ，这能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 二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
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的税收增加”( North，1981: 24) 。诺思还认为，基于其新古典经
济学的统治者的收入最大化来设计产权和国家制度的理论，统治者的收入来源有两个:一是歧视性地
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从而使其租金最大化;一是努力降低社会的各个经济单位之间
的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统治者的税收增加。但问题是，统治者能不能努力使两项收入
都最大化从而使收入总额最大化呢? 诺思认为并不能。因为国家的两个目标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第
二个目标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即只有在有效率产权的基础上才能使
社会产出最大化，而第一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租金收入的最大化。统
治者要使租金最大化( 其措施是以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尽量多的限制生产要素的供给量，从而使其市
场价格长期高于成本) ，就必然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最终减少统治者的税收收入。对于这一悖论，在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还进一步指出:“国家往往确立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收
入最大化，然后再在一定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假如对统治者是有利可图的话，那么非
自发的组织将会出现( 如非自发的奴隶制度) 。假如来自内部或外部交易效率的组织形式对统治者
的生存产生威胁的话，那么无效率的组织将存在下来( 如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古雅典从事谷物贸易的
组织) 。而且，对于统治者来说具有低考核费用的组织形式也会存在下来，尽管它们是较无效率的
( 例如法国柯尔贝尔时期的由政府资助的垄断企业) 。”( North，1981: 43) 概言之，诺思认为，对于任何
一个统治者来说，租金最大化和税收最大化是不可兼得的。因而，“在使统治者( 和他的集团) 租金最
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North，
1981: 25) 。这就是诺思的著名的“国家的悖论”，或称“诺思悖论”。

对照哈耶克矛盾和诺思悖论，我们会发现，尽管与诺思相比，哈耶克在社会秩序的生发、型构与变
迁的机理与路径的认识上有着更深刻的理论洞识，但诺思从对“三种社会秩序”在对人类社会制序演
进和变迁的现实结果的认识上，却得出了也许比哈耶克更为接近人类社会历史演变发展的真实情境
的见解。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大概主要是因为哈耶克在人类社会制序的型构、演进和变迁路径认
识上的乐观的理想主义所致。通观哈耶克终生学理探讨的思想轨迹，可以发现，在哈耶克数十年持之
不懈地坚持弘扬其“自由社会”思想的努力中，在他的思想底蕴中似乎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理想主义
的信念:如果没有政府的当权者和政治企业家的刻意制度设计和对自发社会秩序的人为控扰，由斯密
的“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着的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定当自发型构或衍生出一种理想的、有效率的社
会经济制序来，①这就是他从 1970 年代就萌生而到辞世前不久才确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一
理想的社会制序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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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必须注意到，哈耶克本人有时确曾意识到“自生自发”路径并不一定就会生发出有效率的“社会秩序”来。
譬如，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1 卷中，哈耶克( Hayek，1973: 88) 在谈到判例法( case-law) 这种自发生成的法律时
曾说过这样的话:“自生自发的发展过程有可能陷入一种困境，而这种困境则是它仅凭自身的力量所不能摆脱
的，或者说，至少不是它能够很快加以克服的。”尽管哈耶克有诸如此类的论述，但综观哈耶克数十年的著作生涯
中的大部分论述，可以认为他在人类社会制序的生发与型构的认识上是一个过于相信“自发力量”和“自发秩序”
的乐观主义者。



与哈耶克的这种乐观的理想主义的社会理论信念截然相反，诺思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冷静的理论
现实主义者。通过对欧美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型构、演进和变迁的历史史实的考察，尤其是通过他对西
欧近现代社会以及工业文明之前漫长的传统社会的内部结构及运行机理的历史反思，以及晚年通过
他对一些欠发达社会( 包括一些东方社会) 中的制度变迁中的“锁入效应”和“路径依赖”的考察和审
视( 参见诺思于 1987 年发表在 Economic Inquiry杂志上一篇他最具原创性的文章:“制度、交易费用和
经济增长”) ，诺思得出了一些比较接近世界历史演变实际的理论结论。尤其是到晚年，诺思和瓦利
斯以及温加斯特等学者所提出的“暴力与社会秩序”的研究思路，更能描绘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特
征，而且在这一点上，诺思与哈耶克的见解和主张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诺思认为，在人类诸社会的
经济制序的驻存与演变的历史中，如果没有一些外在或者说外生力量的冲击，如果任由各社会内部的
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在那里生长与发育，尤其是囿于传统的文化信念和流行的观念体系，一个社会可
能会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而在同一个层面上不断地自我复制与“内卷”，从
而可能在很长时间中乃至永远也不能自生自发地生发出哈耶克所理解的那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
序”———或诺思、瓦利斯以及温加斯特所称的“开放进入秩序”的社会制序来。

另外，尽管哈耶克在其《通往奴役之路》中最早提出，并在《法律、立法与自由》明确地讲，任何社
会体制都是建立在一定“观念体系”之上，但他对此并没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展开论述。但正是因为
相信这一理念，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的构成》以及《法律、立法与自由》乃至《致命的自负》等著
作，都是旨在解释构成现代自由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理念和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原理。而对人类
历史上诸社会的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观念体系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诺思倒是反过来从新古典
主义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无效率社会制序( social orders) 的存在的原因进行了理
性分析:“遵从规则的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在个人最大化行为缺乏某种制约的情况下，任何规则的
执行都将使政治或经济的制度无法存续，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投资让人们去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
性。因而，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结构( 与变迁) 理论一定要与观念体系理论相结合”( North，1981: 19) 。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诺思又进一步指出: “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主要部分。
这种道德和伦理规范产生自人们应对环境挑战而对现实的建构( 观念体系) 。观念体系不同于道德，
虽然二者都是对世界整体的认识，并都起着节省信息费用的作用。然而，观念体系是与对制度的正义
和公平判断相联系的。当一个世界中的人们( individuals in a universe) 有共同的经验时，一致的观念
体系就会被演化生成( evolve) 出来;而不同观念体系则源自人们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冲突。因而，一
致的观念体系可以代替正式规则和服从程序。随着多样性的观念体系产生出来，对统治者来说，对让
其他委托者和代理人相信一定的制度是公平的和合法的而投入一些资源，以降低服从费用，对他自身
是有益处的。加之，在一致的观念体系之中可行的制度会随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体系的演化生成出来
而变得不可行，因而，考虑到检测和惩罚违规行为的费用，规则必须形式化，服从程序也必须进一步发
展。”( North，1981: 205)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诺思非常强调观念体系在一个社会的制度生成、运作和变迁
中的作用，以致到晚年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得出了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的最终源泉来自人
们的文化信念，而他后来所说的“文化信念”，应该就是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说的“ideology”( 观念
体系) ，从而诺思在整体也得出了与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所认为的“每一种社会制序都是
建立在一定观念体系之上”差不多共同的理论洞识。

四、余论:宗教信仰和观念体系在人类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尽管哈耶克和诺思都通过研究大范围的人类社会历史来论述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

·01·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会的变迁过程，并都相信观念体系和文化信念是人类社会变迁的最终源泉，但他们的研究和解释均缺
乏宗教信仰对人类社会制序变迁影响的维度。而宗教信仰在人类社会制序乃至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
构建和和经济运行中起着一个巨大和至深的作用。① 这使哈耶克和诺思的理论研究和解释均有一个
巨大的理论缺环。

这里，我们不妨拿哈耶克和诺思对英美政治与经济制序的分析与另一位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思
想拉塞尔·柯克( Ｒussell Kirk) 的理论研究相比。在 1974 年初版( 1977 年再版) 的《美国秩序的根
基》( The Ｒoots of American Order) ②一书中，柯克以最根本也最难把握的秩序观念来理解和阐释作为
共同体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社会制序的起源、建构和演变( Kirk，1977) 。这部《美国秩序的根基》，从最
深层的思想基础上探讨了美国社会制序的历史和思想渊源，柯克将美国制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旧
约》中的先知时代，直到上下纵横 3 000 多年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传统之中。柯克认为，从古希腊—
罗马精神、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 15 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社
会制序的种子: 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
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现代社会制序之中。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
可以简略地概括如下:基督教的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 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企业、
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又为美国经济的成功、
个人和企业家活力的发挥提供了有效的和尽可能多的制度保障。另外，研究 16 世纪到 18 世纪欧洲
政制史的一位当代学者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利( Douglas F． Kelly，1992) 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理论发
现和认识，而这些发现和认识恰恰反映出从 15 世纪到 20 世纪西方社会演变的真实图景，而其中演变
的最重要的维度和机制却被当代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所忽略和忘记了。在《自由的崛起:
16—18 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一书中，凯利也曾对现代西方几个国家宪政民主政制的
基督教信仰的起源做了很深入的探讨和解释。在法国、荷兰、苏格兰乃至英国的新教改革运动时期的
加尔文派的教义中，一个重要的理念是，“政府必须受宪法约束，以显示它服从于上帝的道和初代教
会的信仰”。这一思想曾极大地影响了后来在 17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发生的英国清教徒革命，乃
至对后来英国的“光荣革命”和 1776 年的美国革命也发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凯利还发现，在北美
殖民地的加尔文主义的清教教会“在圣约观念下的宪政经验，对于北美的社会共同体、殖民政府乃至
以后的联邦政府的宪章性盟约( 这里作者是指 1620 年 11 月 11 日清教徒在一艘船上签订的《五月花
号公约》———引者注) 的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长老会的治理模式则以它自己的方式对美国的政
体形成有其独特的贡献，如代议制、联邦制、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同时对法官的违宪审查制度也有着深
刻的影响”。韦森( 2009) 也曾对现代英美民主政治的基督教信仰的思想起源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解释
和探讨。如果把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和凯利的《自由的崛起》的理论发现与哈耶克的自由社会
理论以及诺思的大范围社会制度变迁理论放在一起读，今天就会发现，尽管哈耶克和诺思的经济与社
会理论都在大范围地解释人类社会的运作、演化和制度变迁过程的，都主张一个法治化和有限政府的
市场经济，且均有其深刻的和不乏理论洞见的理论观点，但各自的理论解释却由于对宗教信仰及其与
各个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解释的缺位而有一些重要的缺环。尤其是在解释任何一种社会制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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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 10 章中，诺思( North，1981: 124 － 125) 提到罗马帝国的晚期基督教教会的影
响以及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对整个西欧社会变迁的影响。但是无论是诺思，还是哈耶克，还有其他大多数学
者，都没有认真解释基督教信仰( 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 对英国《大宪章》、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演化生成、法国
大革命和美国建国及其之后的美国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设立和演化的至深至远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马
科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1863 － 1941) 可能是些例外。
按照西方人对“order”的理解，这本书的原名甚至应该翻译成《美国制度的根基》，或按我的理解，应该精确翻译为
《美国制序的根基》，故在这里尝试使用了“美国的社会制序”这一提法。



是建立在一定的观念体系之上，哈耶克和诺思在生前都没有给于充分的解释和展开。现在人类诸社
会到 21 世纪了，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序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一定的观念体系之上，且尽管建立在不同观
念体系之上的世界各国都有市场交易和国际贸易，都有自己的政府和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但各国的
市场经济运作形式、政府制度架构和法律制度，在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
制序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序( socio-economic orders) 也直接影响着世界各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福祉。当今世界上的穆斯林国家还没有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而目前世界上的
发达国家几乎全是信奉基督新教的国家，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
究不同的观念体系，研究宗教信仰对不同国家和社会制序的影响，辨识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基本法
则，即什么样的资源配置体制、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天道( providence) ，仍然
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① 未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最
终指向到底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与法律制度，未来中国能否在 21 世纪崛起，乃至我
们 14 亿中国人的福祉，也取决于我们到底信什么。用吴敬琏先生的一句话说，要重启中国的改革进
程，关键在于转变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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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yekian Contradiction and the Northian Paradox: The Puzzle of Spontaneous Formation and Evo-
lution or Ｒational Design and Constructed Social Orders Weisen Li，Tao Lijun，Su Yingxue

F． A． von Hayek and Douglass North were influential econom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world． Both of
them were laureates of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They both constructed their theories based on their study of
long history of human societies． In the Hayekian theory，he always stressed that all social orders in human socie-
ties were not created by human rational designed but spontaneously formed and emerged through a long process of
social evolution． However，Hayek also proposed that every social order should rest on an ideology in his later
book on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In the book Hayek also proposed to constitute two representative assem-
blies with distinctive functions in the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s: one is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the other
is the Governmental Assembly，which is obviously utopian trying to rationally design a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

tem． Therefore，there was an obvious contradiction in the Hayekian theory． In Douglass Norths theory of institu-
tional change，North propos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state was essential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state，however，
is the source of manmade economic decline． North believed that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paradox was that
there was trade-off between maximization of rents and that of taxation for any state ruler． Therefore，there was a
persistent tension betwee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which maximized the rents to the ruler ( and his group) and ef-
ficient systems that reduced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couraged economic growth． This was called the Northian Par-
adox of State or the Northian Paradox i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ven though there were the Hayek Contradiction
and the Northian Paradox，Hayek and North had quite similar theoretical findings and propositions in the histori-
c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ey both advocated for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der with private proper-
ty，free choice，free trade，limited power of government，and the rule of law． Finally，this article also appeals to
the study of the role of religious beliefs sand ideolog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human societies．

Chinese Writing of Global Legal History———Multi-normativity and the Space of Legal History
Li Fupe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legal space，this article attempts，from nation-states to a connected globe，to un-
cover the changing role of China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field of global legal history． On the one hand，it
discusses the spatial hypothesis of comparison or contradiction construct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by re-
flecting the concepts of the law of non-rule and the informal law，respectively used by Terada Hiroaki and Philip
C． C． Huang． On the other hand，this article also investigates the global turn at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
pean Legal History from the previous framework of Eurocentrism，combined with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shift from the law in a narrow sense to the multi-normativity． Finally，it discusses the academic potentials of issue
on Chinas role in writing global legal history，providing some insights into how Chinas normative order is pro-
duced，used，shaped，and re-signified in a global context，and how Chinas legal history participates in global
dialogues within a connected world，in order to build together a new historical legal theory for establishing a new
kind of regional or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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